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辦理
教育部100學年度「全國北區防災校園觀摩演練」實施計畫
壹、依據：教育部「100年度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防災校園建置及實驗專案計畫」。 

貳、研習目標：
一、提升各級學校防災素養，以落實各校防災教育、整備及演練，強化校園防救災能力，降低校園災害的發生。

二、藉由辦理複合型防災觀摩演練，促進校際災害防救經驗交流，有效提升校園災害緊急應變能力。
參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。

肆、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。

伍、承辦單位：臺北市士林區社子國民小學。
陸、協辦單位：教育部防災校園網絡建置與實驗計畫推動辦公室、臺北市政府消防局、臺北市政府交通局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、臺北市政府衛生局、臺北市政府停車管理工程處、臺灣大學氣候天氣災害研究中心、臺北市義勇消防總隊、李世澤醫師小兒科診所、社子國小學生家長會。
柒、研習對象：臺北市公私立高中職以下各級學校教師（請各校務必荐派1位教師參加）、臺北市各級學校防災教育輔導團輔導員（請召集學校主動通知輔導員報名）、全國北區受補助防災校園建置計畫承辦人（每校以1名為限，未受補助學校自由報名參加）。
捌、研習日期：100年11月21日(星期一)上午9時至12時30分。

玖、研習地點：臺北市士林區社子國民小學 (臺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6段308號)。

拾、研習課程：
	時間
	課程
	主持人
	地點

	09：00－09：30
	報到
	廖校長金春
	活動中心1樓

	09：30－10：00
	簡報
	廖校長金春
	活動中心4樓

	10：10－11：00
	複合式防災演練暨長官致詞
	張執行秘書子超

丁局長亞雯
	中操場

	11：10—12：30
	綜合座談
	張執行秘書子超
	活動中心4樓


拾壹、報名方式

一、採線上報名，參加人員請於100年11月11日(星期五)下午4時前，逕上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(http://insc.tp.edu.tw）報名，並列印報名表經學校行政程序核准後，再由學校研習承辦人進入系統辦理薦派報名（為簡化作業程序無須再傳回報名表）。

二、研習學員登入電子護照系統報名後，學校應於報名截止日前協助完成系統薦派作業，以便核予研習時數。

三、外縣市學校，請逕至「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」（http://inservice.edu.tw/）報名。 

四、請各校代表務必準時與會參加研習。
拾貳、研習時數核發：本次全程參與者，核發3小時研習時數。
拾參、交通資訊：
一、本校校區因設置消防車與地震體驗車，校內無法提供停車位，敬請盡量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前往。

二、公車路線：2、9、26、215、246、536、紅7、 紅10 社子國小站下車 。
三、捷運路線：捷運劍潭站下車，至文林路搭乘「紅10」。 

四、開車路線：行走高速公路，由重慶北路（往士林方向）交流道下，下交流道後 沿內側車道行駛，（在第二個紅綠燈）葫東街左轉至底，再右轉延平北路，直行約五分鐘到達。

五、免費停車： 

社子國小附設停車場(入口於社中街)：停車在社子國小附設地下停車場時，請按臨時票卡，勿使用悠遊卡，並請於票卡上註記校名、姓名、車號，經本校加蓋戳章後即可免費停車，方便研習結束後，持臨時票卡與到停車場進行銷卡免費停車，免費停車時段為11月21日(一)上午8時至14時，如逾時請自付停車費差額。另工作人員車輛（約25輛）免費停車時段為當日上午7時至17時，進出場方式同上。
六、收費停車場：免費停車皆停滿時，請停社子派出所旁之「社園立體停車場」，自行付費（計時停車）。
＊停車位址：如下圖標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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拾肆、聯絡方式：倘有相關問題可逕洽臺北市社子國小學務處陳日春主任，聯絡電話：(02)28129059轉17或28115224；傳真：02-2813-2763；e-mail：t00123@stps.tp.edu.tw。 
拾伍、經費：本研習所需經費由本局相關經費項下支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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